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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八）奉派出差，提前出發或延後返回，其交通費得否報支 

（行政院主計處97.5.27 處忠五字第0970002791 號書函） 

 

查「國內出差旅費報支要點」第5 點規定，交通費包括行程中必須搭

乘之飛機、汽車、火車、高鐵、捷運、輪船等費，均按實報支(現行

規定為飛機、高鐵、船舶、汽車、火車、捷運等費用，均覈實報支)；

同要點第9 點及第13 點(現行規定為第12 點)亦規定，出差地點距離

機關所在地60 公里以上，且有住宿事實者，得報支住宿費；旅費應

按出差必經之順路計算之。準此，交通費之報支應以機關所在地及出

差地作為報支起訖點，出差人員如在原核定出差之日程及經費範圍內，

提前出發或延後返回，得在不重複支領原則下，核實報支差旅費。 



範例6/6

• 奉派週一上午在高雄開會，於前一週週五
晚上即搭乘高鐵先回高雄，週一會後再搭
乘高鐵返回臺北，交通費得否報支？

• 報支人並未報支週五、週六及週日之住宿
費或膳雜費，僅報支週五搭乘高鐵票價

• 機關並未額外增加經費負擔，除機關另有
規定外，出差人員如在原核定出差之日程
及經費範圍內，提前出發或延後返回，得
在不重複支領原則下，核實報支差旅費

• 主計總處97年5月27日處忠五字第0970002791號書函

6
資料來源：會計決算處(104)(摘錄楊登伍105年財政部會計人員教育訓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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